附件3
报名须知
（县属部分事业单位岗位）

1、报名人员应认真阅读报名须知，按要求准备报名材料，并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报考信息。提交的报考申请材料应当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报考者提供虚假报考申请材料的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报考资格，涉及伪造、变造有关证件、材料、信息骗取考试资格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报名人员可在工作日内（周一至周五：8：30—11：30，14：00—17：00）拨打电话咨询报考事宜，报名与考试时使用的身份证必须一致，报名时要仔细阅读《诚信承诺书》并进行电子签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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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报考时需提交的相关材料如下：
①报名所用学历有效期内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及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的在线验证码；
②身份证正反面及所有学历的毕业证、学位证照片（所学专业以毕业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；国（境）外院校毕业生须提供教育部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，学历认证有关事项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（http://www.cscse.edu.cn）查询。在国（境）外院校所学专业原则上以所获学位证书上注明的专业为准，如遇特殊情况由设岗单位请示研判）；
未取得毕业证书的2026年毕业生，须提供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照片、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的在线验证码（验证报告要在有效期内，可通过学信网进行查询）、本人关于毕业证书专业与报考岗位专业一致的书面承诺证明（参照附件5）；
③国（境）外院校全日制毕业生需提供关于全日制学制的相关官方证明；
④使用“在庆高校省级及以上一流本科专业”条件进行报名的考生，以2019、2020、2021年度认定的国家级和省级一流本科专业为准，认定当年及以后，该专业毕业符合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；
使用“专业综合排名”条件进行报名的考生，需要提供专业排名的证明材料（加盖学校相关部门公章）（2026年应届毕业生以公告发布之日前的每一个完整学年的排名情况为准。认定综合排名采取四舍五入的原则，以“综合评价排名前30%”为例，如证明材料中综合排名为30.4%，则符合报名条件；如证明材料中综合排名为30.5%，则不符合报名条件）（参照附件6）；
⑤报考“中共党员”（含中共预备党员）岗位的考生，需要提供党员党组织关系所在基层党委开具的党员身份证明（参照附件7）；
⑥大庆户籍考生须提供公告发布之日前的，户口簿户主和本人页面照片（户主页为有公安机关户籍章的页面）；大庆高考生源考生须到学校档案馆打印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（加盖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公章）并上传清晰照片；
⑦录取批次证明材料须到学校档案馆打印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名册（加盖学校档案管理部门公章）并上传清晰照片；
⑧考生须提交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的保管档案证明。其中未毕业考生可联系学校档案保管部门出具相应证明；已毕业考生（档案存放在黑龙江省各地人才部门），可在微信小程序中搜索“龙江人才”，点击登录→输入姓名及身份证号→进行人脸识别验证→我要办→出具证明，提交审核后生成存档证明；
⑨已正式就业毕业生须提供就业单位出具的同意报考证明（参照附件8），以及档案保管证明；
现场资格确认阶段需提供以上材料的纸质版原件或复印件，并现场签订《诚信承诺书》。
网络报考时间：11月4日9:00—11月12日16:00。
咨询电话：0459—34100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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